
代用印章授權書 

（負責人攜帶登記印鑑親赴者免附，餘均需附本表） 

本廠商於開標時無法派員攜帶「登記印鑑」參與開標、審標及決標，故以下

列代用印章代替之。並同意下列之授權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代用印章之印文  

 

 

 

 

 

 

被授權人姓名：      被授權人身份字號： 

 授權範圍：授權上揭印章行使本廠商於參加「                     」

第1次招標之投標、開標、審標及決標過程中之所有權利。 

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

負責人或代表人（授權人）姓名： 

       

 

 

 

 

登記印鑑之印文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
